
重庆市万州区交通委员会公告

下列当事人涉嫌交通运输违法行为，限期内未按要求前往交通部门
接受调查处理，相关文书经其他方式无法送达。为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
权益，现依法予以公告：江西江龙集团鑫威汽运有限公司，社会信用代
码：91360983MA35LFUG46。2024年09月15日15时04分，在重庆市万州
区长岭镇万利路高洞子，江西江龙集团鑫威汽运有限公司赣C7661W涉
嫌存在载运可分载物品的超限(重量超限)运输车辆，行驶公路的情况。
行政处罚告知书编号：20241014702，行政处罚告知书时间：2024年12月
16日，拟处罚金额1000元。

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局(电话号码：023-87669025)领取相应文
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送达后五日内你有权向本机关提出陈述、申辩，
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利，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罚决定，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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